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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摘要：实验室能力验证是实验室自身质量控制和验证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测试检验技术能力的重要方式。自种子执法年以来，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承担的监督抽查样品逐年呈指数增加，通过开展能力验证，及时掌握种子检验体系水平，加强体系监管，更好的发挥种子检验体系在种子市场监管的技术支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介绍2014年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结果，分析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发芽试验技术能力，并对能力验证活动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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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能力验证是通过实验室间检测结果的比对来确定实验室能力的活动，是实验室自身质量控制和验证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开展能力验证，可以监控实验室运行状态，发现质量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制定相关补救措施，不断对实验室运行进行自我评定和持续改进，确保实验室长期持续维持较高的检验技术水平。当前，能力验证作为国际通行的实验室质量控制方法之一，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以及实验室组织广泛采用的技术手段。
近年来，随着种子工程的实施，我国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国家中心为龙头，部级中心为主体，地市和县级为基础的种子质量检验体系。自种子执法年实施，特别是2013年和2014年实施监督抽查“全覆盖”检查以来，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承担的监督抽查样品逐年呈指数增加。通过开展能力验证，及时掌握种子检验体系水平，加强体系监管，更好的发挥种子检验体系在种子市场监管的技术支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受农业部委托，国家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以下简称“国家中心”）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和《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办法》等有关规定，连续两年对全国已获证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开展了能力验证活动。
1能力验证的做法
国家中心组织能力验证活动，按照方案制定-样品制备-样品发放-报告回收-数据分析-结果评价的工作模式开展。为确保能力验证活动公平公正，采取统一样品、统一检测方法和统一评价标准的工作方法。根据各检验机构已批准的检验项目范围和所在地的主要作物种类，国家中心发放能力验证样品。能力验证样品包括玉米和稻两种作物。2014年参加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的机构为截止到2014年5月全国累计考核通过的311家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包括部级考核种子质量检验机构37家，地市级137家，县级137家。
2 结果和分析
2.1 发芽试验能力验证总体情况。2014年参加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的农作物311家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上交能力验证结果报告307家，未交能力验证结果报告4家。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综合评价结果见表1。表1可以看出，在2014年能力验证活动中有88.4%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结果达到B级以上，与2013年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结果达到B级以上87.5%的结果相近，说明我国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近年来相对稳定，没有明显变化。
2.2农业部考核的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验证情况。2014年参加发芽试验能力验证活动的农业部考核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有37家，综合评价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本次能力验证首次出现农业部考核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结果为不合格（BMP）。从两家不合格机构上报的结果来看，一家机构每个验证项目的结果都比真值高出4-5个百分点，Z比分数在2.0-2.68之间（结果不满意），说明该机构的发芽试验能力确实存在问题，该机构应分析结果不合格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质量控制，切实加以改进。同时，农业部应加强对该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帮助机构通过整改，切实得到改进和提高。而另一家机构只有一项验证项目的Z比分数大于2.68（结果不合格），说明该机构存在不确定因素导致结果不合格，机构应及时查找原因，彻底解决产生导致不合格的因素，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3省级考核的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验证情况。省级考核的检验机构有274家，综合评价结果见表1。表1可以看出，省级考核机构评价结果为B（结果基本满意）以上的比例为87.6%，这一结果与2013年全国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活动中省级考核机构评价结果为B（结果基本满意）以上的比例87.0%基本一致，说明省级考核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近年来表现相对稳定，没有明显变化。
表1：2014年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等级情况
	等级
	机构总数
	百分率%
	部级考核
	省级考核

	
	
	
	机构数
	百分率%
	机构数
	百分率%

	A
	213
	68.5
	23
	62.2
	190
	69.4

	B
	62
	19.9
	12
	32.4
	50
	18.2

	C
	22
	7.1
	0
	0
	22
	8

	BMP
	14
	4.5
	2
	5.4
	12
	4.4

	小计
	311
	
	37
	
	274
	



2.4不同作物种类发芽试验能力验证情况。参加玉米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为北方区15个省的190家机构，综合评价结果为A的有130家占68.4%、B的有42家占22.1%、C的有11家占5.8%、BMP的有7家占3.7%；参加稻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为南方区14个省的121家机构，综合评价结果为A的有83家占68.6%、B的有20家占16.5%、C的有11家占9.1%、BMP的有7家占5.8%。从图1可以看出，玉米发芽试验项目能力验证评价结果为B（结果基本满意）以上的检验机构比例（90.5%）明显高于稻（85.1%），这说明北方区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发芽试验项目的检验能力要好于南方区。

图1：2014年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验证
参加不同作物机构等级评价比率

2.5 部（省）、地市和县三级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验证情况。参加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的为37家部（省）级、137家地市级和137家县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情况见表2。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部（省）级、地市级和县级机构B级以上机构分别为94.6%、 86.2%和89.1%，部（省）级机构的发芽率检验能力高于地市级和县级机构。在三级机构中均出现了检验能力等级为BMP（不合格）的机构，说明不管机构的地位如何，在实验室内部都有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均需要通过参加能力验证活动，及时发现产生不合格的原因并进行预防和纠正，确保机构出据的数据准确可靠。农业部每年定期开展能力验证活动，及时发现不合格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保持检验数据在全国范围内的通用性十分必要。14家能力验证结果为BMP（不合格）的机构，有8家为县级检验机构，说明县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技术能力相对薄弱，实验室内部存在问题的也较多，需要针对基层种子检验机构开展一对一的技术指导，帮助检验机构切实得到改进和提高，保证检验数据的准确性。
表2： 2014年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发芽试验能力验证
部（省）、地市和县级机构等级情况

	等级
	部（省）级
	地市级
	县级

	
	机构数
	百分率%
	机构数
	百分率
	机构数
	百分率%

	A
	23
	62.2
	93
	67.9
	97
	70.8

	B
	12
	32.4
	25
	18.3
	25
	18.3

	C
	0
	0
	15
	10.9
	7
	5.1

	BMP
	2
	5.4
	4
	2.9
	8
	5.8

	小计
	37
	　
	137
	　
	137
	　



3.建议
开展能力验证活动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结果反映了全国各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发芽试验能力、人员技术和仪器设备等方面的规范化水平，是对我国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检测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客观评价。从2013和2014年发芽试验能力验证结果看，我国检验机构在发芽试验的技术水平总体平稳，没有明显变化，能够为我国种子质量监督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但在能力验证组织过程也发现一定问题，为完善我国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工作，现提出以下建议：
3.1加强能力验证的宣传指导。能力验证是评价实验室是否具有能力胜任其从事的检测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确保检测数据准确、公正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展现检验技术能力的重要方式。从2014年能力验证组织过程来看，部分检验机构不了解能力验证的重要性，对该项工作不够重视，出现很多非技术的问题，如填错机构名称、填错样品编号等，甚至有4家机构未提交检验结果，以上均说明少部分检验机构对能力验证不够重视。今后各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能力验证工作的重要性，宣传引导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积极参加能力验证，为其提供相关的指导和培训，帮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了解能力验证的目的、意义、参与程序、样品接收和结果报送等注意事项、督促不合格机构及时做好整改工作。
3.2 正确认识能力验证的作用。能力验证是监控检验机构日常工作质量的重要手段，应将能力验证活动作为质量控制工作常抓不懈。但通过多次组织能力验证活动发现，个别检验机构将能力验证作为长期评定机构技术能力的竞赛，能力验证活动中采用非常规方法或者与其他机构互相询问数据的情况时有出现，今后这些检验机构应正确认识能力验证的作用，积极参加能力验证活动，将其作为实验室规范化、常态化工作，对出现的不满意结果，应正确认识表明分析方法或内部质量控制方面可能出现问题，及时发现产生不合格的原因并进行预防和纠正，确保检验机构出据的数据准确可靠。
3.3强化能力验证后处理程序。农业部在《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办法》中对能力验证后处理做出了明确规定，确保了能力验证整改环节的规范实施。而从本次和以往组织能力验证活动发现，大部分结果不合格的检验机构能够通过自查自纠，发现并解决自身质量管理和检测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而个别检验机构由于自身能力水平不足，加之缺乏能力验证后续详细整改措施，导致多次能力验证不合格的情况时有发生。建议今后一方面开展技术培训、检测任务留样复测等活动，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提高检测机构的检验能力，另一方面建议出台检验机构能力验证后处理程序，细化具体的整改处理程序，督促不合格机构整改，真正发挥能力验证提升检验机构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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